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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福临石英砂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石油压裂砂生产加工项目（项目代码：2504-500102-04-01-176111）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局原则同意重庆市洁美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及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一、项目建设地址：涪陵区龙桥街道汤家院村（重庆盈满建材有限公司厂区内）。
二、主要建设内容：新建1条烘干生产线、2条分筛生产线。将原料石英砂通过烘干、筛分生产油田用石英压裂砂，年产油田用石英压裂砂30万吨。
三、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中，必须认真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重点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作为农家肥综合利用，不得随意排入外环境；地面清洁废水、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不外排。

（二）严格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烘干机使用天然气为燃料并采用低氮燃烧技术；集中收集石英砂烘干废气、天然气燃烧废气、石英砂投料废气经旋风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外排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

集中收集石英砂初筛、细筛废气经不带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外排废气中颗粒物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

原料堆场位于密闭车间并设置喷雾降尘设施；缓存罐和成品缓存仓设置仓顶袋式除尘器；斗式提升机和刮板输送机设置封闭廊道；厂界无组织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

（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西侧临省道S105侧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其余侧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

设置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和危废暂存点规范贮存工业固废。除尘灰、筛分废料、废包装材料等一般工业固废交由有能力单位处理；空压机冷凝液、废铅蓄电瓶、隔油池油泥及浮油等危险废物交由有相应资质单位处置。危险废物厂内暂存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转移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要求执行。委托处置工业固废时，应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依规处置工业固废。生活垃圾交由市政环卫部门处置。

（五）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采取分区防渗，维修间、危险废物贮存点等属于重点防渗区，防渗性能应满足相应要求。

（六）按技术规范规整排污口。

按要求规整厂区排放口，各废气排放口应规范设置常规监测孔和常规监测平台，以便于常规采样及监测。

（七）总量控制指标。

项目建成后，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有组织排放量为4.6813吨/年、0.30吨/年、1.05吨/年，其中颗粒物减少1.4787吨/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分别增加了0.30吨/年、1.05吨/年。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投入运行前，应依据有关规定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排污许可，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通过网站或其他公众便于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环保设施竣工时间、调试运行期限和验收报告，并在公开上述信息的同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验收等相关信息。

五、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该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若项目实施或运行后，国家和本市提出新的环境质量要求，或发布更加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或项目运行出现明显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状况，你公司有义务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满足新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

七、本批准书不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以外事项进行审查。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本批准书不作为履行其他建设手续、审查手续的依据或前置条件。

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23日   

抄送：龙桥街道办事处，涪陵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